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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99年7月份

 8日 △金管會通過「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五點

及第六點修正草案，簡化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告作業，以及參考美、日之

立法例，修正取得人持股變動申報之要件為所持有股份數額增、減數量達公開發

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且持股比例增、減變動達百分之一。

 9日 △中央銀行標售本年7月12日發行364天期新台幣1,000億元定期存單，得標加權平均

利率0.729%；本年4月至7月連續標售364天期定存單共計4,000億元，其效果相當

於調升存款準備率1.58個百分點。

 13日 △中央銀行修正「人民幣在臺灣地區管理及清算辦法」，開放符合條件之金融機構

得與中國銀行（香港）簽訂人民幣拋補協議，確保人民幣貨源及新鈔供應之穩

定，並降低兌換成本及偽鈔率，進一步滿足國內民眾之需求。本辦法自7月15日

起實施。

 14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村再生條例」，政府設置農村再生基金新台幣1,500億元，推

動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文化，提升

農村生活品質。

 29日 △金管會通過「保險業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增訂人身保險業

透過電話行銷傳統個人人壽保險，亦應自本年9月1日起提供要保人審閱期間不低

於3日。

民國99年8月份

 2日 △因應台北高等法院於7月30日裁定中科四期開發案暫停執行，國科會會同中科管

理局宣布中科三期的七星基地、四期的二林園區暫停開發與招商，惟將提出抗

告。

 5日 △央行發行蔣渭水紀念流通幣。

  △台灣證交所宣布自9月1日起，開放證券商發行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標的之受益權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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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 △內政部公告自民國100年5月1日起，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履約保證機制

條款，業者未依規定辦理者將處最高150萬元罰鍰。

 17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岸經濟協議(ECFA)與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18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ECFA配套法案（海關進口稅則），未來台灣同意對中國大陸降稅

產品之關稅，將於三年內降為零。

 19日 △金管會委員會通過「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12條修正案，分別就保險

業從事大陸地區特定有價證券投資者應符合之資格條件、投資總額上限、單一投

資標的相關限額，以及公開揭露從事上開有價證券投資總額及損益情形等訂定相

關規範，以提升保險業資金運用效率並兼顧分散保險業資金運用風險等監理精

神。

  △金管會委員會通過「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明訂上市

(櫃)公司辦理私募條件，以防大股東套利。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菸酒稅法，米酒每瓶售價可望從50元降為25元。另通過陸生

三法(即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專科學校法大學法與附帶決議等法案修正案)，開放

陸生來台就學，並承認大陸名校學歷。

 23日 △金管會與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 

CSSF)簽署監理合作備忘錄（MOU）。

 26日 △行政院院會通過「存款保險條例」，將外幣存款與存款利息納入存款保險範圍，

並自2011年1月起存款保險最高保額提高至300萬元。

 30日 △行政院發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與相關子法計13項，即日施行，未來營業事

業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之捐贈活動將享租稅優惠。

國99年9月份

 6日 △國際半導體設備暨材料協會(SEMI)指出，台灣本年在晶圓廠投資額可望突破100

億美元，居全球之冠，明年也將維持第一。

 9日 △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及合庫銀行同步發文，要求其各分行辦理台北市及台北縣10

個縣轄市內第二棟房貸時，最高放款成數限縮至65%~60%，利率亦較一般房貸戶

提高至少0.25個百分點。

  △金管會宣布，金融業董事長將不得兼任總經理，也不能採取雙(多)總經理制；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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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互兼者應於一年內調整，採雙(多)總經理制者應於六個月內調整。

 10日 △中央銀行標售1,000億元364天期定期存單，得標加權平均利率為0.624%，創同天

期存單新低。

 12日 △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生效。

 13日 △勞委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基本工資調高600元至17,880元，最低

時薪則調高3元至98元。

 16日 △台灣銀行、合庫銀行、彰化銀行及第一銀行獲中國大陸銀監會核准籌設中國大陸

分行。

 20日 △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案，基本工資調高至17,880元，最低時薪調

高至98元，並自明年1月1日起實施。

 23日 △金管會宣布核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來台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係中國大陸商業銀

行首度獲准來台設立分支機構。

 24日 △中國大陸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台辦事處正式掛牌運作。

 30日 △中央銀行理監事會會議決議，自10月1日起，調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及短期融通利率各0.125個百分點，分別為年息1.50%、1.875%及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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